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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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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大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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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18 條作出之公告 

 

 

 

融資授信協議 

 

遠大醫藥（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子公司）作為借款人（「借款人」），本

公司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若干銀行作為貸款人（ 「貸款人」）已

就 13 億港元的定期融資（「融資」）簽訂融資授信協議（「融資授信協議」）。 該

融資期限為自該融資首次提取日期起計 24 個月止。 

 

控制人的具體履行義務 

 

根據融資授信協議的條款，若（其中包括）（1）胡凱軍先生及其配偶周彤女士（統

稱「控制人」）一致行动，合計不再實益擁有（直接或間接）至少 45%該公司發行

的股本; (2) 任何個人或一致行動團體成為公司的實益擁有人，且其投票股本大於控

制人，則貸款人可以取消其在融資授信協議下的承諾，並宣報所有未償還貸款，應

計利息以及根據貸款協議應付的所有其他應計或未償還金額立即到期。 

 

 

本公告由遠大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8 條的規定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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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產生上市規則第 13.18 條項下責任的情況持續存在，本公司亦將於其後的中期及年

報中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1 條作出持續披露。 

 

承董事會命 

遠大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唐緯坤博士 

 

香港，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唐緯坤博士、周超先生、史琳博士以及楊光先生，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彩雲女士、裴更博士及胡野碧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